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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投资者签署《补充协议二》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

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3 年第一次

定向发行向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通创新”）、萧山新兴股权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萧山新兴”）、宣城金通科技创新创业投

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宣城金通”）、嘉兴瑞庆梓富股权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嘉兴瑞庆”）、嘉兴瑞庆甲子股权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原名：杭州瑞庆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）共

计增发股票 6,666,664 股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与上述投资人分别签署了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，同

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利平、孙柯华、郭振刚、胡萍娟四人与上述投资人签署了《股

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一》”）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于全国股转披露的《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（第三次修订稿）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9）。

公司于2023年2月1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

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

说明书> 的议案》，并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了该议案，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收到了全国股转系统对该次定向发

行事项的无异议函，该次定向发行对象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完成股份认购，该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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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向发行的股票于2023年5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完成登记并于

2023 年 5 月 15 日正式挂牌流通。

2025 年 1 月 24 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利平、孙柯华、郭振刚、胡萍娟分别

与财通创新、萧山新兴、宣城金通、嘉兴瑞庆签署了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

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二》”），就《补充协议一》中相关条款进行了修

改。

二、协议主要内容

（一）甲方：财通创新

乙方：孙利平、孙柯华、郭振刚、胡萍娟

甲乙双方基于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充分协商，订立本补

充协议，并共同遵照履行：

1、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第 1.1 条第（1）款约定：“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，

财通创新有权利（但并无义务）要求实际控制人对财通创新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

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：（1）标的公司未能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并获得受理，或者未能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“合格上市”或“IPO”，为免歧义，仅包

括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经双方书面认可

的境内外知名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但不包括新三板任何层级挂牌，下同）…”。现

双方一致同意延长上市相关期限，将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第 1.1 条第（1）款修

改为：

“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，财通创新有权利（但并无义务）要求实际控制人对

财通创新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：（1）标的公司未能在 2026

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并获得受理，或者未能在

202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“合格上市”或

“IPO”，为免歧义，仅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

所以及其他经双方书面认可的境内外知名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但不包括新三板任何

层级挂牌，下同）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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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除本补充协议第 1条约定的修改外，双方关于本次投资的约定仍适用《股

份认购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的相关约定。

3、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经投资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

公章，且公司实际控制人签字后生效。

（二）甲方：萧山新兴

乙方：孙利平、孙柯华、郭振刚、胡萍娟

甲乙双方基于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充分协商，订立本补

充协议，并共同遵照履行：

1、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第 1.1 条第（1）款约定：“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，

萧山新兴有权利（但并无义务）要求实际控制人对萧山新兴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

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：（1）标的公司未能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并获得受理，或者未能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“合格上市”或“IPO”，为免歧义，仅包

括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经双方书面认可

的境内外知名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但不包括新三板任何层级挂牌，下同）…”。现

双方一致同意延长上市相关期限，将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第 1.1 条第（1）款修

改为：

“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，萧山新兴有权利（但并无义务）要求实际控制人对

萧山新兴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：（1）标的公司未能在 2026

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并获得受理，或者未能在

202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“合格上市”或

“IPO”，为免歧义，仅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

所以及其他经双方书面认可的境内外知名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但不包括新三板任何

层级挂牌，下同）…”

2、除本补充协议第 1条约定的修改外，双方关于本次投资的约定仍适用《股

份认购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的相关约定。

3、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经投资方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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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，且公司实际控制人签字后生效。

（三）甲方：宣城金通

乙方：孙利平、孙柯华、郭振刚、胡萍娟

甲乙双方基于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充分协商，订立本补

充协议，并共同遵照履行：

1、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第 1.1 条第（1）款约定：“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，

宣称金通有权利（但并无义务）要求实际控制人对财通创新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

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：（1）标的公司未能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并获得受理，或者未能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“合格上市”或“IPO”，为免歧义，仅包

括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经双方书面认可

的境内外知名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但不包括新三板任何层级挂牌，下同）…”。现

双方一致同意延长上市相关期限，将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第 1.1 条第（1）款修

改为：

“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，宣城金通有权利（但并无义务）要求实际控制人对

宣城金通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：（1）标的公司未能在 2026

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并获得受理，或者未能在

202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“合格上市”或

“IPO”，为免歧义，仅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

所以及其他经双方书面认可的境内外知名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但不包括新三板任何

层级挂牌，下同）…”

2、除本补充协议第 1条约定的修改外，双方关于本次投资的约定仍适用《股

份认购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的相关约定。

3、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经投资方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

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，且公司实际控制人签字后生效。

（四）甲方：嘉兴瑞庆

乙方：孙利平、孙柯华、郭振刚、胡萍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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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乙双方基于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充分协商，订立本补

充协议，并共同遵照履行：

1、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第 1.1 条第（1）款约定：“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，

嘉兴瑞庆有权利（但并无义务）要求实际控制人对财通创新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

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：（1）标的公司未能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并获得受理，或者未能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“合格上市”或“IPO”，为免歧义，仅包

括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经双方书面认可

的境内外知名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但不包括新三板任何层级挂牌，下同）…”。现

双方一致同意延长上市相关期限，将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第 1.1 条第（1）款修

改为：

“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，嘉兴瑞庆有权利（但并无义务）要求实际控制人对

嘉兴瑞庆持有的标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：（1）标的公司未能在 2026

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并获得受理，或者未能在

202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以下简称“合格上市”或

“IPO”，为免歧义，仅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

所以及其他经双方书面认可的境内外知名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但不包括新三板任何

层级挂牌，下同）…”

2、除本补充协议第 1条约定的修改外，双方关于本次投资的约定仍适用《股

份认购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（一）》的相关约定。

3、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各执贰份，经投资方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

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，且公司实际控制人签字后生效。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

上述协议中，公司均未作为特殊条款约定的义务承担主体，公司实际控制人

孙利平、孙柯华、郭振刚、胡萍娟与投资者之特殊投资条款的变更，不会对公司

经营状况、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会使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，不会产

生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及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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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

1、公司与投资者签署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；

2、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利平、孙柯华、郭振刚、胡萍娟与投资者签署的《补

充协议一》；

3、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利平、孙柯华、郭振刚、胡萍娟与投资者签署的《补

充协议二》。

特此公告！

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1 月 24 日


